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重点招标课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政策研究力量作用，就事关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课题研究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徽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密结合安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思路和工作建议。研究成果应兼具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实践意义，既有前瞻性、针对性，又有可操作性。

第三条  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招标课题的组织管理由本单位负责实施。 

第二章 申请与立项

第四条  课题立项采取公开招标、定向邀标、合作研究等方式进行。招标课题一律通过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门户网站（dss.ah.gov.cn）发布。

第五条  公开招标课题的申请人须经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对其资格、完成课题能力等进行审查，并出具明确意见后，才能申报。申请人一次只能申报一项课题。

第六条  公开招标课题实行专家评审制。专家评审委员会由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其他专家组成；评审采取集中评议和无记名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第七条  公开招标课题评审程序：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对投标者申请材料和资格进行审查，组织专家评审组集中评议，形成评审初步意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会综合专家评审组意见与课题研究实际，确定中标者；中标者于规定期限内与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签定招标课题委托协议书。

第八条  公开招标课题评审原则：评审委员会委员为单数（不少于5人），名单不对外公布；严格实行专家回避制度；有效投标者不足三个的，视为流标。

第九条 中心机关纪委对招标课题立项、中期评审、结项验收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第三章  过程管理

第十条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对课题研究的进度、质量进行跟踪管理，组织课题开题、中期、终期结项评审。

第十一条  自协议签定之日起，课题申请人1个月内提交不少于3000字的开题报告和研究提纲。专家集中评审后，提出修改意见。

第十二条  4个月内，课题申请人提交不少于10000字中期研究成果。专家评审组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终止该课题研究。

第十三条  6个月内，课题申请人提交不少于20000字的正式研究报告和不少于3000字的咨询建议。专家评审组评定为不合格的，或有严重政治问题、剽窃他人研究成果、未按规定要求完成的研究课题，经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会审议，撤项该课题。
第十四条  课题研究过程中，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负责人或管理单位、申请延期、中止研究的，应由课题负责人提交书面申请，经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以及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同意后，方可变更调整。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五条  为加强课题经费管理，课题经费统一拨到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的银行帐户，由所在单位财务部门管理，按课题研究相关规定专款专用。

第十六条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确定资助经费金额。研究协议签定后付40%，中期评审通过后付40%，课题结项后付20%。

第十七条  研究终止的课题，停拨余下经费；撤项的课题，追回全部研究经费。

第五章 成果应用

第十八条  除另有约定外，研究成果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所有。未经同意，课题组或个人不得对外公开发表或供他人使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负责解释。以往规定与本办法不符者，以本办法为准。



